
和田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更好地处理好农业供水和农业生产矛盾，促进我县“三农工作”有序健康发展。为规范我县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促进农业供水事业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定价目录》、地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和田地区八县市农村饮用水及农业供水价格建议调整方案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发改物价函〔2025〕5号），在充分考虑农牧民群众经济承受能力和补偿成本的前提下，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确定农业供水价格。现将成本监审情况及拟调整方案说明如下：
一、调价依据
[bookmark: _GoBack]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
3.《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
[bookmark: _Hlk182408847]4.《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5号）；
5.《水利工程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4号)；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7.《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试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9.其他相关文件及规定说明。
二、定调价理由
（一）完善水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进一步规范供水价格管理，理顺农业供水价格，建立健全“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价格机制”，同步建立分类分档水价、超定额累进加价、终端水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
（二）统一用水价格，规范收费。通过合理的价格机制覆盖运营成本，确保供水系统稳定运行；避免因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差异影响农业生产、粮食安全、非农业用水等问题，保障用水户的合法权益，减轻农业、农村、农民的经济负担。
（三）规范供水单位经营管理。通过调整价格，规范供水单位科学运营管理，强化成本约束，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确保供水质量和服务的提升。
三、成本监审情况
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5号）等相关规定，为加强水利工程供水成本监管，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水利事业健康发展，地区发展改革委在第三方专业机构成本审核基础上，综合考虑各县市2021-2023年实际发生修理费偏低等因素，按照固定资产原值0.5%核增修理费成本。同时按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试行）》相关规定，对末级渠系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用、维修养护费用开展成本调查，核定农业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及末级渠系维护费成本调查结论如下： 
经成本监审，和田县水管总站2021-2023年核定定价总成本2925.11万元，总供水量31380.08万立方米，定价单位成本0.0932元/立方米。
经成本调查，核定末级渠系供水总费用894.57万元，终端供水量31143.78万立方米，末级渠系水价0.0287元/立方米。
四、农业供水价格拟调整方案及相关情况分析
（1） 农业供水价格拟调整方案
1.分类水价
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核定准许总收入3397.78万元，供水量28570.21万立方米，平均供水价格0.1189元/立方米。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等要求，经济作物用水价格高于粮食作物价格，价差保持在10%，粮食作物价格原则上保持在供水成本水平，水利工程供水产养殖用水价格按经济作物用水价格核定；利用水利工程水域养殖的用水价格可按效益分享的原则确定。核定粮食作物用水价格0.0932元/立方米，经济作物（含经济林、水产养殖等）用水价格0.1189元/立方米。在综合考虑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以及供水企业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拟定国有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现行水价：农业用水斗渠口粮食作物水价0.1637元/立方米；经济作物水价0.2324元/立方米。
拟调整分类水价：粮食作物水价0.0932元/立方米；经济作物及水产养殖水价0.1189元/立方米；生态用水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2.末级渠系维护费拟调整
末级渠系维护费按灌溉方式不同分为常规灌溉和高效节水两种，通过成本调查，核定常规灌溉末级渠系维护费为0.0287元/立方米，考虑我县高效节水正在推广中，借鉴于田县末级渠系维护费核定结论，拟调整高效节水价格在常规灌溉价格基础上增加0.02元/立方米，即：0.0487元/立方米。
末级渠系维护费现行指导价：执行斗渠口末级渠系维护费0.034元/立方米。
拟调整末级渠系维护费指导价：常规灌溉0.0287元/立方米、高效节水灌溉0.0487元/立方米，下浮不限。
末级维护费应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全额用于管理人员费用、末级渠系计量设施、农业高效节水工程的运行和维修养护、损耗等，其中用于末级渠系和农业高效节水工程运行和维修养护的支出不少于60%。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者挤占。
3、超定额累进加价
按照“多用水多付费”原则，在实行农业供水定额管理的基础上，积极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和《用水总量控制方案》指标确定的年度农业用水定额为依据，参照自治区水利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2023〕67号）文件规定，结合三县实际核定年度农业用水定额。超定额加价幅度按《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定额内水价按规定水价执行，对超过定额不足50%（含50%）以内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1.5倍执行；超过定额50%不足1倍（含1倍）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倍执行；超过定额1倍以上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5倍执行。除向水力发电、生态用水、城乡供水企业供水以外，水利工程向终端用水户直接供水的，应当实行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超定额累进加价的基数以水价文件为基础，其定额以水利部门依据上级标准和实际测量为准，按所在年度内的水价标准，仅对国有水利工程供水部分,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末级渠系维护费部分,不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二）调价对社会影响
水价调整对农户的影响。粮食作物：按行业部门提供和田地区和田县亩均用水量645方计算，粮食作物水价由0.1637元/立方米下调至0.0932元/立方米，年水费减少45.47元。经济作物：按地区亩均用水量385方计算，经济作物水价由0.2324元/立方米下调至0.1189元/立方米，年水费减少43.698元；末级渠系维护费（常规）：按年亩均用水量645方计算，末级渠系维护费由0.034元/㎥下调至0.0287元/㎥，年末级渠系维护水费减少3.4185元。
五、调价范围、时间及相关要求
（一）调价范围、时间和计费周期
此次水利供水调价范围为和田县辖区农业用水户（含新灌区）。建议水利工程供水价调整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计费周期按年度作为一个周期为核定，按量计价，一般以产权分界点或交水断面的计量售水量作为计价点售水量。当累计水量超过用水定额后，即开始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水价制度执行后用水户首次购买时间为起始时间。跨年用水不累计、不结转。
（2） 相关要求
1、持续完善斗渠口计量收费。一是水利部门督促加强斗渠口计量设施安装，持续完善斗渠口计量，制定斗渠口计量管理制度，明确人员职责，规范计量设备使用，定期对计量设施进行维护，建立水量记录台账，确保计量精准、记录准确，为水费收取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二是供水经营单位要建立健全终端水费收取管理制度，做好水量、水价、水费公示工作，提高用水户对计量收费的认知，切实让用水户感受到用多用少不一样，多用多付费，少用少付费，进一步提高用水户节水意识，降低用水成本。三是终端供水计量点的实际用水量，必须由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聘用的配水员和用水农民共同签字确认。供水核算涉及多个用水农民的，必须协商确定相应水量分配办法，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同意。
2、强化固定资产维护管理。一是水利部门督促供水经营单位要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流程及部门职责，规范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维护等环节，确保资产管理工作规范。二是供水经营单位加强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根据资产的使用情况和技术要求，定期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延长使用寿命，确保国有资产管理有效。三是供水经营单位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准确核算水利工程固定资产，确保资产价值真实、完整，及时记录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做到账实相符、帐帐相符。四是产权归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所在的工程管护费，以末级渠系维护费和中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护补助经费为主，不足部分可从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水权转让和交易费等中进行统筹安排，财政部门可根据财力情况给予必要的补助。
3、提高运营管理效率。一是水利部门和供水经营单位根据水资源总量、农业用水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同时完善供水基础设施，实时监测渠道、水量等情况，建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机制，减少水资源的渗漏，提高供水效率。二是供水经营单位健全运营管理规章制度和流程，明确各岗位职责，规范供水运营管理行为，同时通过培训、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不断提升供水运营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4、持续做好宣传引导。一是水利、发改部门、各乡镇要通过多种渠道，做好农业灌溉用水水价标准的宣传工作，通过政府网站、电视、报纸、融媒体等多种方式，向广大农户宣贯水价标准，明明白白用水。二是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经营单位要加强末级渠系维护收费政策宣传和公示，建立资金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资金使用透明，让农户明明白白缴费，杜绝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只收费，不维护以及农民既缴费又维护的现象。
	     
 和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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